
面对“337”中国企业莫言放弃 
 

近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为、中兴两家企业发起“337 调查”，以确定上述企业

的 3G 和 4G 设备是否侵犯美国公司专利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还发表声明说，美国有 4
家企业在今年 1 月初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指控华为、中兴等企业的产品侵犯了

他们的专利权，要求启动“337 调查”并发布排除令和禁止进口令。 
  美国“337 调查”最早源于《1930 年美国关税法》第 337 条。从字面上理解，337 条款

仅为美国关税法中的一条。根据该条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对进口产品的“不公平行

为”展开调查。如果涉案企业最终被裁定违反第 337 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发布相关产

品的排除令和禁止令，这也意味着涉案产品将彻底失去在美国销售的资格。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要认定国外厂商违反 337 条款，则需要判断进口产品属于“不公平行为”。这里，所谓

的“不公平行为”，主要是指侵犯了美国企业的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 
  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美国“337 调查”就已经成为美国企业保护本国企业知识产权的

重要工具。事实上，美国的知识产权国内法律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并成为世界各国知识产权

立法争相效法的对象。在这一基础上，美国又增加 337 条款，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企业进行

337 调查，这实质上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功能。为了迎合美国新贸易保护主

义的经济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需求，337 条款借关税法之名，行遏制国外对美国贸易出口之

实。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产品大量进口美国市场，中国又成了美国 337 条款调查的主要国家。

很多企业由于缺乏应诉经验，在遇到 337 调查时产生重大损失。 
  2004 年 3 月，美国卓然、橡树两家公司以芯片专利侵权将中国江苏新科电器集团公司

等 l2 家来自 6 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告上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并提出了 337 调查申请。

最终，新科电子等中国 D V D 机大厂终止了向美国的出口业务，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惩罚性

关税保护，中国 D V D 机在 2004 年第三季度的出口比上一季度下滑了 20%-30%。 
  由于缺乏对 337 条款的了解，中国企业在面对 337 调查时望而却步。337 调查有严格的

庭审程序要求，期间有大量的证据提交和分析辩论，还有繁杂的证人域外质证和第三方证人

举证过程，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至关重要。与此同时，337 调查还需要高昂的诉讼费用和律

师费用，动辄几百万美金，这也常常令中国企业望而生畏。即便是付出了巨大努力，337 调

查的诉讼结果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很多企业基于上述种种因素考虑，往往选择消极逃避

的手法。而根据“337 条款”规定，逃避法庭就相当于自认败诉，法庭也会据此发出“永久

排斥令”，产品也将“永世”不得出口到美国。 
  但无论如何，轻言放弃都不可取，在国际贸易争端中还是需要“亮剑”精神。当被申诉

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时，中国企业应当尽快获知申诉状相关内容，以便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根据相关规定，在原告提交申诉后，国际贸易委员会需要 30 天才能决定是否起动调查，此

后被告方有 20 天左右的时间对申诉状进行应诉。 
  面对 337 调查，坚持诉讼或者放弃诉讼，最终还要依据企业自身情况作出选择。必要时，

坚持诉讼仍不失为一种策略。 
  早在 1997 年，杭州三和食品有限公司在浙江省首先遭遇了 337 条款调查。三和公司生

产的人造甜味剂被指控侵犯了美国专利。此案最终判决是三和公司没有侵权。2002 年 7 月，

两家乐清企业“万盛”、“华美利”被指控漏电保护插座侵犯美国企业的专利权，两家企业积

极应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后判定，涉案专利无效，乐清两家企业不构成侵权。就在前

不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针对我国的神舟公司等企业发起的第 790 号 337 调查案做出

最终裁定，神舟生物公司以不侵犯涉案专利而取得案件的胜利。在整个 337 调查过程中，神

舟公司始终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坚持不懈，最终获得胜诉，这是我国本土企业近十年来首



次以不侵犯专利权获得胜诉的 337 调查案。 
  上述案件对于中国企业应对 337 调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企业一旦选择应诉，就应当调

动一切资源积极参与。这当中尤为重要的是，企业要与律师协调配合。企业一方面要依赖于

律师，但另一方面又要引导律师，毕竟企业对产品与相关技术更为熟悉，对于诉讼过程中的

每一个细节，都要寸土必争、全力以赴。 
  此外，在 337 调查中，共同被调查对象的企业，理应互助团结，加强合作，即便是对于

未被列入调查对象的企业，也应多多参与进来。337 调查是与整个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唇

亡齿寒，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如果同行企业在 337 调查中能团结一致、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就会极大增强 337 应诉的胜诉率。即便是对于中小企业，即便是其缺乏应

诉实力，也不要轻言放弃，较为可行的方法还是“有限参与”，如果能找到强有力的抗辩理

由，如证明根本不存在专利侵权或者美国企业的专利无效，即有可能获得有利自己的和解或

许可，就有必要进行“有限参与”。 
  中国企业还有必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域外保护力度。基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保护原则，专

利或商标除了在中国进行注册保护，还需要在国外及时获得注册保护，以便在国际贸易中争

取主动。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意识薄弱，未能及时对知识产权进行国际保护，

甚至反被国外企业在先抢注，这些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动辄被诉侵权

或者被 337 调查，给企业发展带来重大损失。此外，中国企业在决定生产和对外出口时，有

必要针对产品进行必要的域外侵权检索，如果侵权检索表明国外存在涉嫌侵权的专利，企业

就有必要根据侵权胜诉可能性大小，进而权衡利弊作出是否生产和出品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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